[bookmark: _heading=h.gjdgxs]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「太平國小博物館典藏諮詢委員會組織與運作辦法」

預定112年1月18日校務會議通過

1、 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，為審議校內典藏文物相關事項，特設太平國小博物館典藏諮詢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並訂定本辦法。
2、 本會任務為審議本館文物之典藏、借展、捐贈、維護保存及寄存等相關事宜，並建議作品保險評估額。
3、 [bookmark: _GoBack]本會委員置七席，分別為本校校長、本校家長會代表、本校學校行政代表、本校教師會代表、本校校友會代表、王道銀行教育基金會代表、北師美術館代表各一名，由校長兼任召集人。委員任期以一學年度為原則，並得續聘。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，本校得補聘之，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
4、 本會得視藏品性質專案邀請歷史、文物保存、美術等領域客座委員參與諮詢會議。客座委員應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：
(一)曾任職專業學術系所或專業機構，從事歷史、藝術人文研究或教學者。
(二)從事博物館經營、藝術評論、理論研究、展覽策劃等工作，成就卓越者。
(三)從事藝術與人文教育，成就卓越者。
5、 本會得視需求召開，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，召集人不克出席時，由召集人指定之委員擔任之。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，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始作成決議。
六、本會委員為無給職，專案客座委員得支領會議出席費。
七、本會所需經費由太平國小博物館專案年度相關預算支應。
八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可後實施。

備註：擬於112年1月18日校務會議提案審議，通過後起聘第一屆太平國小博物館典藏諮詢委員，任期為施行日到112年7月31日。第二屆起任期則依學年度制，即同年8月1日起至次年7月31日止。
